2010年中国环境保护产业骨干企业申报细则
一、申报条件:
（一）申报单位需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从事环保产品生产、服务等活动，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包括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连续从事环保相关产业活动3年以上的企业；
（二）申报单位产品技术含量较高，创新能力较强，技术水平在国内同行业中处于领先水平，如具有以下资格可加分；

1、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的；

2、参与国家863、火炬计划的；

3、参与国家、行业标准制修订的；

4、获得其他重大科技进步、自主创新奖励的；

5、自主创新技术弥补国内空白并经专家评议的。

（三）申报单位注册资金不低于1000万元人民币；

（四）申报单位固定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人民币；

（五）申报单位2009年环保产品、服务收入超过企业当年总销售收入的51％；
（六）申报单位2009年环保产业收入不低于1亿元人民币（从事水污染防治行业和大气污染防治行业的生产企业和服务企业2009年环保产业收入不低于2亿元人民币）；
（七）申报单位连续两年度纳税额超过300万元人民币（包括免税部分）；

（八）申报企业近三年内未受环境保护行政处罚，未出现重大安全事故（一次事故死亡人数超过2人为重大安全事故）；
（九）申报单位从事环保产品生产的，主要产品应执行国家、行业、地方标准，无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的产品应建立企业标准，并经当地技术监督部门登记备案，同时对产品建立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

（十）申报单位从事环保服务（环境评价、设计、施工、运营等）的，应具备相应符合国家政策的环境评价、设计、施工、运营等资质；
（十一）申报单位应管理规范，遵纪守法，遵守《行规行约》，无假冒伪劣、不正当竞争、欺诈行为，产品、工程、服务质量好，企业信誉佳。
二、申报单位应提交下列材料（所提供材料中有复印件的，应在复印件上加盖申报企业公章）：
（一）申请表（申请表电子版可登陆www.caepi.org.cn下载）；
（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有效的最近年度经过年检的营业执照复印件（由推荐单位验核执照原件）；
（三）由当地税务部门出具的2008、2009年度完税材料复印件（包括完税清单、纳税总额及免税、退税证明等），2008年及2009年企业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利润表）复印件（由推荐单位验核材料原件）；

（四）获得的省部级科技奖励、参与863或火炬计划、专家评议、参与标准制修订、获得其他重大科技奖励的证明文件复印件（由推荐单位验核材料原件）；
（五）环保产品生产企业知识产权（鉴定或专利）、获奖证明和产品标准备案登记证明复印件（由推荐单位验核材料原件） 和主要环保产品、技术的说明资料；

（六）环保服务（环境评价、设计、施工、运营等）企业应提供相应符合国家政策的环境评价、设计、施工、运营等资质证明复印件（由推荐单位验核材料原件）；
（七）环境服务业企业需提供2008和2009年主要服务项目清单，同时附三项以上的合同复印件（所提供合同复印件应为合同额前五位之内的项目）；
（八）申报企业应提交2008年、2009年企业发展情况总结报告（应包括企业技术进步、企业经营、资产负债等情况）；
（九）申报企业的用户意见复印件（至少两家用户，由推荐单位验核材料原件）；
（十）申报企业如具备以下证明文件，建议提供证明复印件（由推荐单位核验原件）：1、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2、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3、环保产品认证证书；4、重点实用技术证书；5、重点示范工程证书；6、其他证明文件。
三、申报程序：

1、推荐单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或有关行业协会。

2、申报方式：企业自愿申报，申报企业将申报材料装订一式两份，在规定的时间内报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或有关行业协会，同时将申请表电子版发送至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电子邮箱caepi2009@126.com或QQ：1308185697。

3、推荐单位按照本细则要求和推荐名额要求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筛选，在符合要求的申报企业申请表上填写推荐单位意见并加盖公章后，在规定的时间内报送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